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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1 年度保密工作总结和评选保密
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工作者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部门： 

2021 年，在校党委的领导下，学校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

保密工作方针政策，全面落实各项保密法律法规制度，不断强化

领导责任，从严推进三大管理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完善保密技

防措施，加强日常保密指导，促进保密工作与业务工作相融合，

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扎实推进保密各项工作。 

为总结学校 2021 年度保密工作先进经验，表彰本年度在学

校日常工作中贯彻落实保密归口管理，严格执行业务工作中的保

密管理要求，在保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部门和个人，持续有

效推动保密工作的深入开展，根据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《武器装

中共东北大学保密委员会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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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格标准》要求，学校决定组织各部门

对 2021 年保密工作进行总结，结合部门对保密工作的重视执行

程度和各部门涉密人员考核情况，评选本年度保密工作的先进集

体和先进工作者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保密工作总结  

    各部门总结的主要保密工作内容包括： 

1. 保密工作领导小组自身建设情况，保密领导责任制落实

情况，保密例会开展情况等； 

2. 学习贯彻党和国家的保密工作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，以

及保密宣传教育情况； 

3. 依据“业务工作谁主管、保密工作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按

照《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标准》要求和业务部门工作

实际，将保密工作要求融入业务工作制度情况； 

4. 贯彻落实涉密人员、涉密载体、保密要害部门部位、信

息设备和存储设备、涉密科研项目、新闻宣传、涉密会议、涉外

活动、保密检查、保密工作档案等各项保密工作规章制度的管理

情况； 

5. 涉密部门开展保密检查、保密自查自评、涉密部门及内

部涉密人员自查等情况，以及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； 

6. 各类国家统一考试对试卷的命题、印刷、运送、保管等

各环节的保密管理情况。 

各部门需结合以上内容，对本年度保密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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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全面的梳理总结，并将部门 2021 年保密工作记录及相关材

料一并上交。 

二、 评选保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

(一) 评选范围 

各涉密部门可参加先进集体评选；各级保密工作负责人、专

兼职保密干部以及国防科研涉密人员可参加保密工作先进工作

者评选。 

(二) 评选条件 

1. 保密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

（1）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工作方针政策、法律法

规及学校各项保密工作规章制度，积极开展部门的保密工作； 

（2）全面落实保密工作领导责任制和保密工作责任追究制，

保密工作有计划，有总结，落实有效，防范到位，监管有力，年

度内部门（含课题组）未发生失泄密及严重违反保密法规问题； 

（3）严抓涉密人员日常保密管理，履行涉密人员上岗审查、

承诺书签订、在岗培训、在岗复审、出国行前保密教育、脱密期

管理等保密职责； 

（4）认真开展部门保密检查、保密自查自评，及时发现问

题并有效整改； 

（5）建立部门保密工作档案，各项保密工作落实情况材料

详实完整，按期、准确地向学校提交各类保密工作记录。 

2. 保密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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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工作方针政策、

法律法规及学校各项保密工作规章制度，熟悉本职业务工作中涉

密事项和保密要点，具有较强的保密责任和意识； 

（2）严格管理党和国家秘密，积极参加保密教育，开展保

密检查，是部门（课题组）保密工作的骨干力量； 

（3）将保密工作融入业务工作之中，按期、准确地提交各

类保密工作记录，出色地完成各项保密工作任务； 

（4）从事保密工作 1 年以上，忠于职守，年度内没有因个

人原因发生失泄密及严重违反保密法规问题。 

(三) 评选名额 

全校拟评选保密工作先进集体 10 个，保密先进工作者 20

名。  

(四) 评选办法及要求 

保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采取部门申报和保

密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保密办）推荐相结合的方式。鼓励符

合条件的部门及人员积极申报，保密办将根据申报材料及 2021

年度保密工作贯彻落实情况，提出先进集体、先进工作者候选名

单，报校保密委员会审议批准，并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保密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工作者申报表见附件 1、附件 2，

也可登录保密办网站下载。 

三、材料报送时间 

请各部门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前，将部门 2021 年保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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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、保密工作记录及相关材料（清单详见附件 3）报送保密办

（主楼 1329 室）。如申报保密工作先进集体或先进工作者，请将

申报表一并报送，过期未能申报、年度保密工作记录及相关材料

未按时上报的部门，评选先进按弃权处理。 

联系人：陈曦    联系电话：83681980  

 

附件：1.东北大学保密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 

2.东北大学保密工作先进工作者申报表 

3.2021 年保密工作记录及相关材料上报清单 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11月 15日   

 

 

 

 

 

 

东北大学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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